全州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公报[1]
全州县统计局
全州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29日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发〔2019〕24号）要求，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一年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州县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部署下，在全县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下，目前已圆满完成普查现场登记和普查主要数据的汇总工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州县人口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1. 
常住人口及人口分布
2. 
全县常住人口[3]为56569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633174人相比，十年共减少67478人，减少10.66%，年平均增长率为-1.12%。







图1 历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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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共有18个乡（镇），各乡（镇）常住人口分布如下：
表1各乡（镇）常住人口

单位：人、%

	地区
	人口数
	比重[4]

	
	
	

	全 县
	565696
	100.00

	全州镇
	162926
	28.80

	黄沙河镇
	15743
	2.78

	庙头镇
	17596
	3.11

	文桥镇
	28486
	5.04

	大西江镇
	22422
	3.96

	龙水镇
	28258
	5.00

	才湾镇
	30526
	5.40

	绍水镇
	35803
	6.33

	石塘镇
	45721
	8.08

	咸水镇
	24451
	4.32

	凤凰镇
	35772
	6.32

	安和镇
	25680
	4.54

	两河镇
	17726
	3.13

	枧塘镇
	17404
	3.08

	永岁镇
	20802
	3.68

	蕉江瑶族乡
	9763
	1.73

	白宝乡
	8225
	1.45

	东山瑶族乡
	18392
	3.25


   二、户别人口

全县共有家庭户[5]209185户，集体户3558户，家庭户人口为535669人，集体户人口为30027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6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92人减少0.36人。
三、民族人口
全县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539416人，占95.35%；各少数民族人口为26280人，占4.65%，其中瑶族人口为21483人，占3.80%；壮族人口为2867人，占0.51%。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66136人，减少10.92%；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1342人，减少4.86%，其中瑶族人口减少3329人，减少13.42%；壮族人口增加1363人，增长90.63%。
四、性别构成
全县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294190人，占52.00%；女性人口为271506人，占48.00%。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8.3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10.93相比下降2.58。
表2各乡（镇）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地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性别比

	
	男
	女
	

	全 县
	52.00
	48.00
	108.35

	全州镇
	50.00
	50.00
	99.40

	黄沙河镇
	52.85
	47.15
	112.08

	庙头镇
	52.75
	47.25
	111.64

	文桥镇
	51.84
	48.16
	107.62

	大西江镇
	51.43
	48.57
	105.90

	龙水镇
	52.42
	47.58
	110.17

	才湾镇
	53.31
	46.69
	114.16

	绍水镇
	52.83
	47.17
	112.02

	石塘镇
	53.54
	46.46
	115.26

	咸水镇
	52.60
	47.40
	110.97

	凤凰镇
	53.10
	46.90
	113.20

	安和镇
	52.85
	47.15
	112.11

	两河镇
	54.50
	45.50
	119.68

	枧塘镇
	54.52
	45.48
	119.86

	永岁镇
	52.30
	47.70
	109.57

	蕉江瑶族乡
	52.40
	47.60
	110.00

	白宝乡
	55.73
	44.27
	125.90

	东山瑶族乡
	51.34
	48.66
	105.52


五、年龄构成
全县常住人口中，0-14岁[6]人口为126389人，占22.34%；15-59岁人口为306825人，占54.2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32482人，占23.4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94317人，占16.6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10.5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8.15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61个百分点。
表3 各乡（镇）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地区
	占常住人口比重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全 县
	22.34
	54.24
	23.42
	16.67

	全州镇
	24.29
	61.16
	14.55
	10.14

	黄沙河镇
	22.96
	52.36
	24.68
	17.40

	庙头镇
	19.59
	51.98
	28.43
	20.39

	文桥镇
	21.21
	47.44
	31.35
	23.01

	大西江镇
	22.82
	50.79
	26.39
	18.08

	龙水镇
	20.08
	51.57
	28.35
	19.63

	才湾镇
	19.12
	52.78
	28.10
	20.40

	绍水镇
	22.24
	54.39
	23.37
	16.01

	石塘镇
	22.72
	52.26
	25.02
	18.39

	咸水镇
	22.94
	53.14
	23.92
	16.33

	凤凰镇
	22.30
	52.19
	25.51
	18.05

	安和镇
	22.14
	51.06
	26.80
	19.30

	两河镇
	19.52
	49.84
	30.64
	22.67

	枧塘镇
	19.90
	51.45
	28.65
	20.47

	永岁镇
	20.55
	48.79
	30.66
	21.72

	蕉江瑶族乡
	22.14
	51.76
	26.10
	18.67

	白宝乡
	17.78
	47.55
	34.67
	26.09

	东山瑶族乡
	25.28
	49.76
	24.96
	18.83


六、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县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4614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70877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29644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71781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852人上升为6119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021人上升为12529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41416人下降为40595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9436人上升为30366人。
表4各乡（镇）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
	地区
	大学
（大专及以上）
	高中
（含中专）
	初中
	小学

	全 县
	34614
	70877
	229644
	171781

	全州镇
	19965
	32896
	59554
	35556

	黄沙河镇
	608
	1291
	5966
	5535

	庙头镇
	822
	2458
	5727
	6601

	文桥镇
	1337
	2590
	10421
	10702

	大西江镇
	682
	1554
	10467
	7614

	龙水镇
	938
	2550
	12012
	10127

	才湾镇
	1152
	3444
	13563
	9727

	绍水镇
	1232
	4168
	16682
	9790

	石塘镇
	1516
	4661
	20160
	14453

	咸水镇
	1002
	2326
	11116
	7338

	凤凰镇
	1316
	3147
	15918
	11880

	安和镇
	849
	1947
	10602
	9729

	两河镇
	663
	1455
	8031
	5917

	枧塘镇
	503
	1547
	7836
	5758

	永岁镇
	720
	2030
	8549
	6761

	蕉江瑶族乡
	318
	594
	3333
	4240

	白宝乡
	369
	777
	3049
	3004

	东山瑶族乡
	622
	1442
	6658
	7049


七、平均受教育年限[7]
全县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0年。

表5各乡（镇）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地区
	2020年

	全 县
	8.90

	全州镇
	10.36

	黄沙河镇
	7.88

	庙头镇
	8.28

	文桥镇
	8.07

	大西江镇
	8.34

	龙水镇
	8.32

	才湾镇
	8.65

	绍水镇
	8.75

	石塘镇
	8.45

	咸水镇
	8.67

	凤凰镇
	8.52

	安和镇
	8.22

	两河镇
	8.36

	枧塘镇
	8.31

	永岁镇
	8.11

	蕉江瑶族乡
	7.55

	白宝乡
	7.94

	东山瑶族乡
	7.69


八、文盲人口
全县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1614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6264人，文盲率[8]由3.54%下降为2.85%，下降0.69个百分点。
九、城乡[9]人口
全县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14979人，占38.0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50717人，占62.0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71937人，乡村人口减少139415人，城镇人口比重增长15.41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3]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4]指各乡（镇）的常住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的比重。
[5]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6]0-15岁人口为134395人，16-59岁人口为298819人。
[7]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8]文盲率是指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总常住人口比例。
[9]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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